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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內容說明



1. 計畫目的
為提升大專生之就業知識、技能及態度，爰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實務導向之訓練課程及工
作崗位訓練，以協助大專生提高職涯規劃能力，增加職場競爭力及順利與職場接軌。

訓練
單位

申請
學校

參訓
學員

連結業界及政府資源共同培育學
員、提昇學員就業力及競爭力

在學期間做足就業準備、

提早接觸就業市場、減少

學用落差

預先培訓適用之人才、

減輕新進員工培訓期

負擔



2. 課程規劃重點

就業為導向之
訓練計畫

課程內容應具關
聯性與銜接性

以跨領域整合或
創新方式實施

應就科系特色、學校配合資源、產業發展趨勢及業界
所需人才規劃。



3. 課程規劃-領域別： (請參照計畫十四)

1 流通業

2 財務金融

3 經營管理

4 數位內容與資訊

5 觀光與餐旅服務

6 醫療保健與照顧服務

7 人文社會與文化創意

8 造型與時尚設計

9 營建工程與機電

10
生態環保與生物農業科技
相關產業



4. 辦理模式 (計畫規定每班參/結訓人數：至少15人(修畢各項課程)

實 務 學 程 訓 練 學 程

畢業前2年
本國籍在校生

(辦理參訓學員甄選，得跨科系招生)

畢業前2年
本國籍在校生

(辦理參訓學員甄選，得跨科系招生)

實務課程162hr 關鍵就業力48hr
(含就業準備3hr)

主要課程

其他課程

職場學習

勞動法令課程6hr 勞動法令課程6hr

工作崗位訓練320hr 工作崗位訓練320hr

招收對象



5.計畫申請重點說明：

1. 計畫提案申請方式自112學年起改以線上方式申請及審查，於公
告申請期間至青年職業訓練資訊管理系統進行計畫書內容填寫送
出申請。
計畫申請網址：https://ttms.etraining.gov.tw/YVTR/loginN1.aspx

2. 工作崗位訓練時數320小時，採預先聘僱。

3. 計畫核予受補助單位獎勵項目：
1. 優良學程評比：每學年評鑑後評比優良者。
2. 媒合預聘獎勵：學員當年度畢業後留任原單位者(通過預聘計畫補助之

單位)，獎勵受補助單位2000元/人

https://ttms.etraining.gov.tw/YVTR/loginN1.aspx


6. 計畫期程-113年

撰寫計畫書

初審

自112年10月16日起
至113年1月15日止
此期間為113學年度計畫提案，
以「校」為單位函文申請

113/2 初審審查

修正計畫 審查通過(預計4月初)

函知各校審查通過名單，並修正計畫(4月底前完成)

複審
113/3複審審查

招生報到

開始執行
第1期款
核銷申請(12月初)

(113/7/1-113/12/31)

系統匯入學員名冊
至113/10月前完成學員名冊建置自112年度起改以各

學程計畫線上申請



7. 計畫期程-113年

核銷申請 第1期款(114/1)

核銷申請
(憑證期間113/7/1-113/12/31)

評鑑

學程結束

核銷結報

就業追蹤

第2期款(114/9)

112學年第2期核銷結報
(114/1/1-114/8/31)

114/8 1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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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務 學 程



1. 實務學程模式： (請參照計畫七)

實 務
學 程
488小時

320小時
工作崗位訓練

實務課程
162小時

勞動法令
6小時



2.實務學程模式‐ 實務課程： (請參照計畫八)

課程
•非屬參訓學員於學校入學
時原科系開設之必選修課
程（即應為參訓學員外加
之課程）

•若規劃5門課程，則須5門
課程及勞動法令課程全部
修畢才算全程參訓，且不
得以任選其中3門課程修
畢即以全程參訓核算。

時數
總時數不得低於162小時

業界師資
•應聘6位以上非校內及他校
專任教師之事業單位從業
人員擔任實務課程講師，
授課總時數不得低於80小
時

•師資名冊所列經歷須有業
界從業資歷

新增課程項目：課程規劃屬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訓練者，得參照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
務專業人員遴用及培訓準則所規範之繼續教育、專業訓練及學分學程課程架構規劃課程。※



3.實務學程模式-工作崗位訓練(請參照計畫十、十一)

工作崗位
•訓練前須先媒合15名以上學員選擇工
作訓練崗位

•工作崗位訓練單位應與學程所規劃之
企業人才需求具關連性，並由工作崗
位訓練單位先行聘僱參訓學員

•訓練人數不得逾工作崗位訓練單位所
僱用員工人數25%。

•訓練單位提供之職缺若符合重點產業
且有預聘大4生者，得依「大專青年預
聘計畫」規定，申請工作崗位補助。

時數
•訓練總時數不得低於320
小時。

•每日訓練時數不得超過8
小時，每週至多5日，訓
練時間應於上午7:00至晚
間10:00進行

•連續訓練每4小時應至少
休息30分鐘。

業界導師
•工作崗位訓練單位應安排部
門或技能之輪調訓練。

•指派資深員工擔任職場導師，
適時提供學員所需之職涯指
導及指引。

•輔導學員定期至本計畫資訊
管理系統填寫雙週誌。

•職場導師資格應符合下列資
格之一：

•學員直屬主管
•具有各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核發之專業證照

•相關工作經驗3年以上



4.實務學程模式-勞動法令(請參照計畫十二)

課程
•計畫規定應於各計畫課程
中編列勞動法令課程。

時數
•勞動法令課程時數為6小
時。

業界師資
•應於計畫中載明師資學經
歷及專長。

※ 勞動法令師資及教材可⾄「全⺠勞教E網」查詢，參考網址https://labor-

elearning.mol.gov.tw/index.php：

※ 師資庫：勞教e網首頁\補給站\專家資料庫。

※ 教材資料：勞教e網首頁\專題特區\勞動教材專區。

https://labor-elearning.mol.gov.tw/index.php
https://labor-elearning.mol.gov.t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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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 練 學 程



1. 訓練學程模式： (請參照計畫七)

訓 練
學 程
374小時

320小時
工作崗位訓練

關鍵就業力課程
48小時

勞動法令
6小時



2.訓練學程模式‐關鍵就業力課程： (請參照計畫九)

課程
•應依本署公告之關鍵就業
力課程辦理

時數
•關鍵就業力課程時數為
48小時。

•其中須含3小時就業準備
課程。

•得另增加有助於學員職
涯發展相關學習之課程及
時數。

業界師資
•發展署公告課程時數應有
50%(含)以上為發展署關鍵
就業力課程師資講授

•應於計畫中載明師資學經
歷及專長。

關鍵就業力課程及師資請參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關鍵就業力課程網站：
https://core.wda.gov.tw/A1/C101M/Index2 。

https://core.wda.gov.tw/A1/C101M/Index2


3.訓練學程模式-工作崗位訓練(請參照計畫十、十一)

工作崗位
•訓練前須先媒合15名以上學員選擇工
作訓練崗位

•工作崗位訓練單位應與學程所規劃之
企業人才需求具關連性，並由工作崗
位訓練單位先行聘僱參訓學員

•訓練人數不得逾工作崗位訓練單位所
僱用員工人數25%。

•訓練單位提供之職缺若符合重點產業
且有預聘大4生者，得依「大專青年預
聘計畫」規定，申請工作崗位補助。

時數
•訓練總時數不得低於320
小時。

•每日訓練時數不得超過8
小時，每週至多5日，訓
練時間應於上午7:00至晚
間10:00進行

•連續訓練每4小時應至少
休息30分鐘。

業界導師
•工作崗位訓練單位應安排部
門或技能之輪調訓練。

•指派資深員工擔任職場導師，
適時提供學員所需之職涯指
導及指引。

•輔導學員定期至本計畫資訊
管理系統填寫雙週誌。

•職場導師資格應符合下列資
格之一：

•學員直屬主管
•具有各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核發之專業證照

•相關工作經驗3年以上



4.訓練學程模式‐勞動法令(請參照計畫十二)

課程
•計畫規定應於各計畫課程
中編列勞動法令課程。

時數
•勞動法令課程時數為6小
時。

業界師資
•應於計畫中載明師資學經
歷及專長。

※ 勞動法令師資及教材可⾄「全⺠勞教E網」查詢參考網址https://labor-

elearning.mol.gov.tw/index.php：

※ 師資庫：勞教e網首頁\補給站\專家資料庫。

※ 教材資料：勞教e網首頁\專題特區\勞動教材專區。

https://labor-elearning.mol.gov.tw/index.php
https://labor-elearning.mol.gov.t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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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編列及申請



1.經費編列-原則(請參照計畫十五)

實 務 學 程 訓 練 學 程

實務課程＋勞動法令
工作崗位訓練

關鍵就業力課程＋勞動法令
工作崗位訓練

80萬元 30萬元分署補助款90%

學校自籌款10%

經費科目

課程內容

8萬8,889元 3萬3,334元

共14項 共14項



2. 經費科目說明-1/5(請參照計畫十六)

計畫主持人費

工作人員費

• 主持⼈應由申請補助單位之校內專任教師擔任，且應按月編列。
• 編列金額以該計畫補助額度合計之5%為上限

• 當年度基本⼯資時薪標準規定編列，且每⼈每日8小時為限。
• 編列金額以計畫補助額度合計之25%為上限，且每月不得超過基本工資數額。

例：112年度基本工資26,400元÷時薪176元=150小時(時數上限)

協同主持人費
• 協同主持⼈應由申請補助單位之校內專任教師擔任，且應按月編列。
• 編列金額以該計畫補助額度合計之2.5%為上限



2. 經費科目說明-2/5(請參照計畫十六)

講師鐘點費

材 料 費

• 限補助實務課程、關鍵就業力課程、勞動法令課程及就業準備課程授課講師鐘點費
• 按所規劃之課程時數編列，且同課程同時段之補助費以1名講師為限
• 編列標準：外聘講師每小時最高補助2,000元；內聘講師每小時最高補助1,000元

• 限補助術科課程，支用於消耗性材料購置等項目。
• 以每⼈最高600元為上限編列。

例：參訓學員15人，最高得編列：15ｘ600＝9,000元

出 席 費
• 辦理計畫之期中、期末檢討、規劃分析會議等專家學者出席費。
• 以每⼈每場次最高2,500元。



2. 經費科目說明-3/5(請參照計畫十六)

交 通 費

租 車 費

• 補助外聘講師到校授課、業界專家學者到校出席會議交通往返所需經費。
• 學校教師或⼯作⼈員拜訪本計畫合作單位交通往返所需經費。
• 依大眾運輸交通⼯具之票價補助；搭乘高鐡或飛機者，應檢據覈實報銷。

• 每日每輛最高補助10,000元。

場 地 費
• 每日最高補助6,000元
• 受補助單位以自有場地辦理者，不予補助。



2. 經費科目說明-4/5(請參照計畫十六)

訓 練 就 業

服 務 費

課程設計費

• 受補助單位辦理學員⼯作訓練崗位媒合、就業輔導諮詢及就業輔導講座之相關經費。
• 編列金額方式以參訓學員⼈數乘以2,000為上限。

例：參訓學員15人，最高得編列： 15ｘ2,000＝30,000元

• 受補助單位透過專家諮詢或會議討論等方式設計符合訓練內容之費用。
• 辦理核銷作業時，須說明課程內容、設計理念及預期效益等。
• 原始憑證以計畫「受理申請日」起認列。

優秀學員獎勵
• 補助該計畫總成績為全程參訓者前3名之參訓學員，各獎勵金額由該計畫自訂。
• 編列金額以該計畫補助額度合計之3%為上限。
• 計畫結訓⼈數未達15人者，不得支領。



2. 經費科目說明-5/5(請參照計畫十六)

• 總列金額以上開各補助項目費用總和10%為上限。
• 計畫核定後，該項經費不得再增編。

※ 校內編制人員不得請領工作人員費、出席費及訓練就業服務費。

※ 跨學程運用工作人員費：各學程間每人工作時段不得重複，且每月不得超過基本工

資數額。

※ 同⼀業師於同課程同時段領取本計畫鐘點費經費及其他政府機關補助款，應依軍公

教人員兼職費及鐘點費支給規定，合計不得超過本計畫之鐘點費補助標準。

※ 申請補助單位不得以向教育部申辦之學⼠後第二專⻑學⼠學位學程或其他類似學程

重複申請本計畫。

雜 費
• 限支用於教材、講義、文具紙張、郵資、印刷裝訂等。
• 以每⼈每小時最高十二元編列。

行政管理費



3. 提案申請-1/2 (請參照計畫十四)

請以「校」為單位，行文向中彰投分署申請，並檢附下列文件：

申請公文 申請計畫彙總表(附件五) (P55)

申請計畫書(附件六、七) (P56-93) 產學合作契約影本

工作崗位訓練單位經主管機關核發
之合法立案、設立登記證明文件或
列印公開於該主管機關網站之登記
資料
最近⼀期勞保月投保⼈數查詢資料

申請計畫書電子檔1份、紙本1份。
寄：台中市⻄屯區⼯業區⼀路100號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
青年職涯發展中心(大專就業學程)  收



3. 提案申請-2/2

計畫申請
1.申請期間：112年10月

16日起至113年1月15
日止

2.以郵戳為憑

複審審查
1.由分署邀集專家學者組

成審查小組進行複審會
議，以書面審查為原則。

2.複審成績總分未達70分
者，不予補助。

3.總分達70分以上者，依
各訓練領域、經費預算
及與發展重要產業政策
之相關性等擇優補助。

初審審查
1.分署針對申請單位資

格、工作崗位訓練單
位資格、經費編列情
形、應備文件及是否
依本計畫規定內容填
列等審查。

2.依本計畫規定內容提
列，未通過者不得進
入複審。

複審項目
1.課程規劃與師資
2.工作崗位訓練與行政管理
3.招生媒合
4.學習與就業輔導
5.以往執行績效
6.2年內曾有放棄或終止計畫
（總分扣3分/每學程）

7.學校行政配合情形
8.具國際化性質

修正及公告
1.依初審及複審意見修正

計畫書，修正完畢並函
文中彰投分署。

2.分署函復各校通過核定
及修正後之學程名單。



4. 應配合執行事項-1/2 (請參照計畫四)

資訊管理系統
建置

行政配合事項

1.訓練計畫書內容應於訓練計畫核定後1個月內修正並建置完成

2.參訓學員名冊應於上、下學期開學後1個月內建置完成

1.計畫書應自訂就業率及其他預期就業成效。

2.提供訓練資源、延聘師資、招生宣導、辦理訓練、輔導訪視、畢業生就業輔導及協

助畢業生申請留任獎勵

3.輔導參訓學員於參訓前填具就業追蹤同意書(請參手冊P48.附件⼀)，並於參訓期間

配合查核工作及問卷調查

4.計畫執行期間及結束後應配合進行實地訪視及評鑑作業，協助發展署及中彰投分署

於參訓學員畢業後追蹤其就業情形。

5.全程參訓成績及格學員，應依結訓證書格式(請參手冊P53.附件四)核發證書。



4. 應配合執行事項-2/2 (請參照計畫四、十、十二)

執行工作崗位
訓練

1.實施工作崗位訓練之前，應先媒合至少15位學員選擇適合之工作崗位訓練單位。

2.申請單位應協助工作崗位訓練學員轉場與爭議處理。

3.與工作崗位訓練單位共同輔導學員定期至本計畫資訊管理系統填寫雙週誌(請參手冊P49.附

件二)。

4.工作崗位訓練期間受補助單位應進行實地訪視⾄少⼀次，每次輔導及訪視應依實地訪視紀

錄表(請參手冊P50.附件三)做成紀錄；且簽名部份不可以電腦打字代替。

5.訓練結束後，應評核參訓學員訓練成效，提出輔導建議。

6.⼯作崗位訓練符合協助學員跨領域學習者，得⾃開訓⽇起安排最⻑三個⽉之基礎訓練，於

前開課程期間，工作崗位訓練單位與學員間得不成立僱傭關係，相關權利義務應依專科以

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規定，由申請補助單位與工作崗位訓練單位自行約定辦理。



5. 核銷注意事項- (請參照計畫二十、二十一、二十二)

※ 各計畫補助經費分⼆期撥付，經分署同意延⻑計畫期間者分三期撥付，第

⼀期款最⾼補助總補助款50%。

※ 受補助單位應於上述期限內，備齊相關文件，以「校」為單位行文向中彰

投分署辦理補助款結報及核銷。

※ 扣款規定：1.全程參訓者未達15人、2.自籌款經費未用磬完畢，依規定比

例扣核定補助款。

核銷作業期限：



6. 獎勵核定： (請參照計畫二十三)

為鼓勵受補助單位協助參訓學員與職場接軌，增加參訓學員就業機會，依下列方式核予獎勵：

依該年度學程評鑑總成績、就業率及訓後就業薪資等

項目進行排序評比出優良學程，獎勵方式另訂。

依學員於當年度畢業後，全時工作留任工作崗位訓練

單位之人數，每人獎勵受補助單位2千元。

※ 留任之認定，依學員取得畢業證書所載畢業年月當月起3個月內，有連續受僱於工作

崗位訓練單位滿30日以上並參加勞工保險、就業保險或勞工職業災害保險紀錄為準。

※ 申請補助單位應於課程結束後至同年11月30日之期間內，檢齊預聘獎勵申請書、收

款收據、存摺帳號影本及留任學員畢業證書影本，行文向分署申請撥款。(逾期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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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系統線上申請



系統線上申請操作1/

若學程老師是第⼀次申
請本計畫，則應先填寫
申請書，彩色掃瞄mail
或紙本寄送分署，以申
請帳號開通

帳號申請及開通-填寫申請書

“學校新申請” “學程新申請”



系統線上申請操作2/ 帳號申請及開通-線上申請帳號

1. 請至系統首頁點選”帳號申請”。
2. 隸屬分署請選填”中彰投分署”，參與計畫請依申請實務學程或訓練學程模式，分別勾選。

(網址：https://ttms.etraining.gov.tw/YVTR/loginN1.aspx)



帳號申請及開通-線上申請帳號系統線上申請操作2/

全部是必填欄位

3. 使用帳號、申請人姓名、身份證字號等欄位皆為必填欄位。
4. 使用權限請依申請計畫別「實務學程」及「訓練學程」勾選 學程窗口群組 功能，再點選 。



系統線上申請操作3/

計畫書內容，建議可以先在系統填寫“計畫摘要”、“課程規劃”、“師資名冊”、“經
費規劃”完成後匯出成word檔，再填寫計畫書其餘項目，如：招生宣導、學習輔導、必
選修課課程架構...等)，完整填寫後再上傳，以供線上審核用

線上填寫計畫書

1. 功能選單點選”實務學程模式申請”。
2. 選擇年度後，再按”新增”， 即可開始進行學程申請。



系統線上申請操作4/


依5

大
項
目
「
計
畫
摘
要
」
、
「
實
務
課
程
」
、

「
勞
動
法
令
課
程
」
、
「
工
作
崗
位
訓
練
」
、

「
經
費
規
劃
」
分
別
填
寫
。


計
畫
摘
要
欄
內
，
紅
字
欄
位
皆
為
必
填
欄
位
，
重
點

產
業
及
通
俗
職
類
，
請
學
程
依
規
劃
之
課
程
及
就
業

方
向
選
擇
產
業
類
別
。
若
非
重
點
產
業
類
別
則
可
以

不
勾
選
，
但
通
俗
職
類
仍
必
須
選
填
。
。



建
議5

大
項
目
填
列
完
成
後
可
以
先
下
載
計
畫
書
，

將
下
載
計
畫
書
格
式
中
其
他
項
次
完
成
後
，
再
將
完

整
計
畫
書
上
傳
到
計
畫
摘
要
最
下
方
：
「
上
傳
計
畫

書
」
。

計畫摘要

記得要暫存，再進行其他頁籤的填寫

1 .必填!!
2 . 若於申請科

系外，另開放
其他科系參加
，則請填預定
招收學員的科
系，若無，則
填”無”

1.必填!!
2.請依預定執
行期間勾選學
年。
3.若非工作崗
位訓練期程較
⻑者，建議勾
選⼀學年，即
自計畫開始1年
內即可執行完
畢。



系統線上申請操作5/ 實務課程-師資名冊

1. 在 實務課程頁籤中，先填二、師資名冊 (服務單位請分別由最近期的資歷開始往回填)。
2. 再填三、課程內容：”新增課程”，建置實務課程。

至少162小時以上

6位以上

80小時以上

師資資料內之身份證字號係
供系統檢核用，請依實填寫



系統線上申請操作6/ 實務課程-課程單元

1.師資姓名和下方的時數完成後點選儲存，再點選功能欄的”儲存”，就可以再輸入下⼀筆課程單元。
2.授課時數也要填列，系統才能自動核算業師總授課時數。



系統線上申請操作7/
1. 實務課程完成後即可進入勞動法令課程頁籤的輸入欄位。
2. 勞動法令建置方式同實務課程，完成後就可以接著進行工作崗位訓練內容的填寫。

勞動法令課程



系統線上申請操作8/ 工作崗位訓練-合作廠商基本資料

工作崗位訓練單位若是學校未曾在系統建置過的單位，則請先到 合作廠商基本資料維護 進行單
位基本資料建立。

臺中市沙鹿親子館

10927325

文化、運動、休閒及其他服務業



系統線上申請操作9/ 工作崗位訓練單位填寫1

1. 在 工作崗位訓練 頁籤中，先點選「新增訓練單位」，就會進入工作崗位訓練單位填寫畫面。
2. 在合作訓練單位名稱空格右側的下拉式選單查詢點選事業單位即可自動帶入名稱，再填入單位聯絡資訊，

並點選是否申請其他相關補助，並上傳”勞保月投保人數證明”資料後，儲存，即可進入該事業單位之工
作崗位訓練填寫表單(請點選”修改”)。

若該工作崗位單位擬
申請預聘計畫者，請
在此欄勾選”是”，
並在說明欄內填列符

合之產業類別若



系統線上申請操作10/

下拉式選單

工作崗位訓練內容填寫2

若有跨科系學員參加，
則須加填此項目

填完記得儲存



系統線上申請操作11/ 經費規劃1

1. 經費規劃頁籤中，經費填列請依預計要編列之科目逐項點選”新增經費項目”進行新增。
2. 系統會自動計算並勾稽補助經費與自籌款經費佔比，補助經費佔總經費費超過90%者，無法點選”暫存”。

※ 計畫書內容，建議可以先在系統填寫“計畫摘要”、“課程規劃”、“師資名冊”、“經費規劃”

完成後匯出成word檔，再填寫計畫書其餘項目，如：招生宣導、學習輔導、必選修課課程架構...等)，

完整填寫後再上傳到計畫摘要，以供線上審核用。

※ 請確認全數填列完整無誤後再點送審。



系統線上申請操作12/

拾壹、經費規劃表 ★雜費、材料費、訓練就業服務費等項目，係以預計參訓學員⼈數估算，⼈數應⼀致。

主持人費金額以
補助款(d)合計金
額(g)╳5%為上限
協同主持人以補
助款(d)合計金額
(g)╳2.5%為上限

單價應依當年度基本時薪
編列(113年基本時薪為
183元/時)

講師鐘點費係實務課程、勞動
法令課程時數

該項金額以補助款(d)合計
總金額(g)╳25%為上限

雜費數量計算方式：00人 (預估學員人

數) ╳168小時(課程時數) =每人時(數量b)

雜費補助費編列上限=數量b╳單價a(最

高12元)

經費規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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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書內容常見錯誤



計畫書內容常見錯誤

必選修課程表 招收參訓學員

經費

1 2

4

 必選修課程架構表之入學年度錯誤

 未檢附課程表(含整合科系學員)

 招收之參訓學員非本計畫適用對象
(須為畢業前2年之本國籍在校生)

 實務課程總時數不足162小時

 業界師資不足6人

 業界師資授課總時數不足80小時

 師資名冊漏列課程師資

 部份經費項目編列超過規定上限(如
計畫主持人費、行政管理費)

 經費編列之師資鐘點費時數與課程
安排之時數不符

 工作人員基本時薪未符合基本工資
標準

實務課程3



計畫書內容常見錯誤

關鍵就業力課程

勞動法令課程

5

6

 署師資授課時數未達總時數
50%(未達23小時以上)

 未依關鍵力就業力課綱及時數
安排

 勞動法令課程師資未載明其專
長或未具此領域之學經歷

工作崗位訓練7

 工作崗位課程期程未具體列出連續
工作日程安排或工作時間超過規定

 未檢附產學合作契約、單位營業登
記證明文件、勞保投保人數證明

 預計訓練人數超過該工作崗位單位
投保人數1/4

 產學合作契約期間與計畫執行時間
不符。

 產學合作契約書與計畫書之工作崗
位訓練課程內容不一致(人數、時數、
單位名稱、計畫名稱⋯等)



各學校計畫聯絡窗口/

※事業單位申請預聘計畫窗口：訓練推廣科陳建利先生分機1523

黃柔子 #1725

計畫聯絡總窗口

曹芷綺 #1733

勤益科大

嶺東科大

朝陽科大

中臺科大

邱欣婕 #1722

亞洲大學

東海大學

靜宜大學

僑光科大

弘光科大

曾湘榆 #1726

大葉大學

建國科大

臺中科大

新申請學校

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青年職涯發展中心(豐原中心)

若各校有老師沒趕上本次說明會，但有申請之意願者，可經由各校總窗口調查：
★校內有意願參加之系所達3個以上，歡迎統⼀以校為單位報名，由分署安排時間派員⾄學校
進行說明。(報名表單請各自向分署窗口索取電子檔)



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

簡報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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